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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基金课题申请指南
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于2008年依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实验室建设始终以国际研究前沿、国家战略需求、经济主战场为目标，以支持安徽省自主创新研究、支撑跨越式发展、融合开放交流为己任，围绕安徽省中长期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布局，实现光子器件与材料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倒逼研究、应用突破等的技术跨越，已经取得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16年来，实验室已建成激光晶体材料、先进激光技术、微纳光子器件、光子技术集成与系统应用等四个领域方向的完善科研平台，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数百项，产学研合作过亿元。2023年，依据安徽省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重组，重组后实验室以现有研究方向为基础，开发培育新的研究突破增长点、创新点和发力点，积极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和新质生产力，勇毅前行。
为了进一步加强重点实验室对外开放与合作交流，现面向院内外高校和科研单位发布2024年度开放基金、主任基金申请指南，资助优秀研究人员开展高水平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启动性研究。基金鼓励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的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人才，与实验室建立紧密联系。借助实验室相关平台，开展与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研究工作，以促成与实验室研究团队在未来研究中的紧密合作。
以下为2024年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主任基金课题申请指南。
一、申请人资格
1、开放基金课题
（1）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人为国内外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研究人员、已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后均可申请。
（2）申请人与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的固定研究人员联合提出项目申请，且具有明显创新性的项目优先资助。
（3）申请人及参与人员申报、参与限一项。
（4）开放基金不与其他类型获得资助的项目重复资助，一经发现撤销立项，并追回已拨款项。
2、主任基金课题
（1）申请人为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内的40岁及以下具有博士学位青年科研工作者。
（2）学术思想新颖、技术交叉显著，具有原创性或者应用性项目优先支持。
（3）申请人限报一项，参与和承担重复限项。
（4）主任基金不与其他类型获得资助的项目重复资助，一经发现撤销立项，并追回已拨款项。
二、课题资助方向
1、开放基金课题指南方向
（1）激光晶体材料方向
　面向激光晶体材料研究热点问题，主要开展新型激光晶体材料制备及性能表征研究，围绕激光及非线性光学新概念晶体、晶体生长新方法、激光新波长产生技术等，包括晶体结构-性能关系；晶体设计与性能调控；晶体生长、激光器件及应用等。推动激光晶体材料领域的可持续创新发展目标。注：要求在本领域高水平刊物上合作发表SCI论文≥2篇，其它指标自行提出。
（2）先进激光技术方向
面向先进激光测量、激光探测、激光医美等领域，主要开展光纤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准分子激光器等研发关键技术及其应用，着重突破小型化、高功率、长期稳定性、窄线宽约束等限制，为研发先进测量光源提供技术支持。注：要求在本领域高水平刊物上合作发表SCI论文≥2篇，其它指标自行提出。
　　（3）微纳感知材料与器件方向
面向国家新兴产业需求、新能源、热点研究问题等，主要开展新型半导体光电、气体传感关键材料、器件工艺、原型器件开发与应用展示研究，推进国产高性能感知材料与器件的研发与应用。注：要求在本领域高水平刊物上合作发表SCI论文≥2篇，其它指标自行提出。
（4）激光感知探测与应用方向
面向高端激光气体传感器、结构健康安全、光电感知、新能源安全等，主要开展基于激光吸收光谱技术、激光探针、光纤传感技术及其应用为主的相关研究，攻关核心关键技术及多光谱融合测量，需求场景目标明确，解决实际核心技术问题，服务产学研用融合推进。注：要求在本领域高水平刊物上合作发表SCI论文≥2篇，其它指标自行提出。
2、主任基金课题指南方向
主任基金不设指南方向，由课题申请人依据前期基础自主拟定。
三、基金课题申请和管理
1、申请人根据实验室课题资助方向填写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基金课题申请书（见附件），经所在单位同意并所有参与人签字盖章后，向本实验室提出申请。
　2、重点实验室将对基金课题申请书进行初审，不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申请将不予资助：申请手续不完备或填写不符合规定；申请者缺乏课题研究能力或基本研究条件薄弱；研究内容不符合资助范围或与同类研究重复；缺乏明显的立项依据或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表述不清晰，无法进行初审；申请经费过高，超出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的支持能力；申请者未遵守已资助课题的管理规定，或未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没有取得任何研究成果。
　3、通过初审的课题将由实验室组织专家对申请的项目进行评审，通过评审的项目，经主任委员会审议批准后立项。立项项目需在执行期内至少参加一次重点实验室学术活动，此为结题考核指标之一。
4、研究周期原则上为1.5年~2年（2024年9月1日-2026年8月31日），课题负责人应于2025年9月份向重点实验室提交《开放课题年度进展报告》；课题研究期满，须在项目结题日期前1个月内报送《开放课题结题报告》、学术论文及有关的软硬件证明材料。结题项目将视情况进行结题汇报。
5、开放基金的支持总数为3-5项，经费为每个课题2-3万元；主任基金的支持总数为2~3项，经费为每个课题5万元。基金资助经费由本实验室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开支包括实验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差旅费等，但不可支出设备费。结题后未使用经费原则上收回。
　6、成果要求：基金获得者即成为本实验室客座研究人员，并颁发证书；在项目执行期间需要开展合作交流至少1次；开放基金课题取得的成果为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研究者本人及其所在单位共享，且应将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作为主要署名单位之一；发表的论文或其他成果应对项目资助进行标注。
样本：××××××××××××××××××××（论文标题）
××× （作者）
　　（1，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合肥230031；2，XXXXXX（作者单位））
　　（1，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otonic Devices and Materials, Hefei 230031, China; 2，XXXXXX）
　　同时，基金资助课题的有关论文、专著、成果评议鉴定资料等，均应标注“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课题号）资助”（英文为“Supported by 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otonic Devices and Materials (No.XXXX)”）。
四、申报受理时间与要求
[bookmark: _Hlk83894349]　　1、申请人按照规定格式，填写《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课题申请书》（见附件）。
2、申请者应于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将申请书的纸质版（一式三份）寄送至本实验室，同时发送电子版到邮箱（guanjt@hfcas.ac.cn），逾期不予受理。 （word版和pdf版各一份，统一命名：光子器件与材料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负责人姓名--项目名称，pdf版签字盖章页需替换为签字盖章的扫描件）
3、根据择优资助的原则，经实验室专家初评、函评、会评，并在单位网站公布立项结果。
五、联系人和联系方法
　　联系人：管老师
　　电  话：0551-65591054
　　E-mail：guanjt@hfcas.ac.cn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湖路350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安徽光机所，1号楼41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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